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甲○○    （住所經請求保密）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6年9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

(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

生)，嗣兩造於109年7月16日和解離婚成立，上開2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前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

(二)然因聲請人經濟能力不佳，開銷甚大，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

女丙○○之生活照顧(不含未成年子女戊○○)，爰請求兩造

所生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

人任之。

(三)因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聲請人沒有其他的支持系

統，無能力帶2個孩子。聲請人目前是夜間工作，非常勞

累，想轉到正常上班時間的工作，但是收入會減少，希望跟

相對人一人帶一個小孩。目前兩個小孩都是跟聲請人一起生

活，未成年子女丙○○平日在○○○○特殊學校唸○年級，

週一到週五住學校宿舍；而聲請人另名女兒念○○國小，未

成年子女白天去上課，晚上由保母照顧，但保母週末會休

假，故週末都是由聲請人照顧，負擔很重。且目前女兒是叛

逆期不好顧，未成年子女丙○○又是特教生，聲請人已經快

負荷不了。但相對人父母有房子、田地，相對人在○○的屠

宰場做豬隻標誌，應該有穩定收入，但相對人卻不願意負擔

小孩的費用，說一個人過得很自由，沒有意願顧小孩，故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請人才要走法律程序，希望聲請人照顧女兒，未成年子女○

○給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會流口水，

女兒就會排斥未成年子女丙○○。目前聲請人有向社會局申

請相關資源，暑假有居家服務，但是一個月只有新臺幣2 萬

多元的額度，喘息服務每年有48個單位，每個單位有2至3小

時。未成年子女丙○○在家裡的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都在

○○實驗學校，學校的控管也很嚴格。未成年子女丙○○由

相對人照顧時，會聽相對人的話，但在聲請人這邊時，有時

候固執起來真的很難顧等語。

(四)並聲明：⒈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

擔。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定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

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

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

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

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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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

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

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

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

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

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於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

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

109年7月16日離婚，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

為證。又本件聲請人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故本件審理核心即為未成年子

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擔任，聲請人是否

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而應

予改定之必要？合先敘明。

(三)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對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丙○○進行訪視，結果略以：

「1.親權能力評估：據本會了解，在身心健康部分，聲請人

自述其近期未做過身體健康檢查，無慢性及精神上之疾病，

但因工作因素會需喝酒，因此會吃肝藥，本會訪視觀察聲請

人外觀無明顯傷痕、四肢活動自如、語言表達亦屬流暢。在

經濟及支持系統部分，聲請人自述其在舞廳工作，目前每月

收入約4至5萬元，相較過去少了一半收入，目前需固定負擔

開銷為每月房租1萬7仟元(扣除租屋補助尚需負擔1萬3仟

元)、管理費1仟元、水、電、瓦斯費用約1仟5佰元、保母費

近1萬5仟元、次女安親班費用約1仟元(已有補助)，每學期

未成年子女們學費約4、5仟元，每季自己勞、健保加上次

女、未成年子女健保費約1萬元、汽車車位租金6仟3佰元，

每年汽車燃料稅約7、8仟元，每月收支經常無法平衡，或僅

能持平。聲請人稱僅有保母及居服員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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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在經濟上，目前自己、次女與未成年子女皆有中低收入

戶身分，次女每月能領取兒少補助2仟元，而未成年子女有

身心障礙者身分，因此其每月能領取4、5仟元之補助款，若

收支無法平衡，僅能向朋友借支。綜上本會衡量聲請人各項

能力，聲請人稱其無親友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僅能仰賴保

母、居服員，而雖聲請人稱其每月收入無法完全支應開銷，

然由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次女生活所需開銷已持續逾一

年，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

之能力。2.親職時間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其能掌

握現階段未成年子女作息、發展及健康等狀況。在親職時間

上，聲請人稱其工作時間為晚上8、9點至隔天早上3點至6點

之間，週六、日為照顧次女及未成年子女，聲請人會休假，

平時未成年子女皆住校，週六下午至週一早上由自己照顧未

成年子女及次女。綜上本會評估雖聲請人有安排相關照顧未

成年子女之人員，假日時亦可協助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務，然

聲請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間似較為不足。3.照護環境評

估：聲請人自述目前租屋給未成年子女、次女居住環境為社

區大樓之一戶(平時聲請人皆與其男友同住其他住所)，共有

四間房間，平時次女與保母同寢，週五至週日次女則會與未

成年子女同寢。本會觀察屋內無明顯氣味、環境尚屬整潔、

明亮、活動空間亦屬充足；外部環境，聲請人自認目前住所

附近生活機能便利，鄰近學校等地。4.親權意願評估：據本

會了解，聲請人稱其經濟狀況吃緊，然聲請人為賺取較高收

入僅能從事八大夜間工作，因此無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且

聲請人考量相對人及其家人較有資源、能力照顧未成年子

女，因此希望未來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在

會面交往部分，未來若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

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能較彈性，可至相對人住所或學校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希望能接未成年子女回臺中過夜。綜上

未來聲請人有相關與未成年子女維繫親子互動之規劃，另就

聲請人所述從其接回未成年子女後，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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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聞問，惟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無法全盤了解兩造過

往聯繫、對於會面交往討論情形，請鈞院再為衡酌兩造善意

父母之程度。5.教育規劃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未

來希望未成年子女能在○○實驗學校讀到國中畢業，高中階

段能在○○區身心障礙者學校就讀，主要會訓練智能障礙生

生活自理之能力，未來期望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

用。綜上本會評估聲請人有相關教育之規劃，然聲請人無繼

續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之意願。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

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現年雖已11歲，然就聲請人所述其無語

言表達能力，且本會嘗試與未成年子女談話，未成年子女僅

會透過微笑、手部動作做回應，因此本會並未與未成年子女

進行訪談。本會觀察當聲請人給未成年子女一些指令，如:

不要再玩罐子、先去穿鞋子，未成年子女皆能聽從，但其不

會給予回應，又本會觀察未成年子女左、右腳小腿皆有類似

痕跡之瘀傷(聲請人稱之前未成年子女被機車排氣管燙傷，

當下有帶其就診)、右手手腕上亦有圓點受傷痕跡(聲請人稱

其在樓梯處跌倒受傷)，另聲請人亦稱未成年子女皮膚較

薄，容易瘀青，像是未成年子女坐在木頭靠背椅上，未成年

子女背部便有紅腫、瘀青情形，然次女亦有坐在木頭靠背椅

上，其並無此狀況。現階段仍有家防中心游社工定期家訪、

追蹤，故請鈞院調閱相關訪視資料後，再為了解未成年子女

詳細受照顧狀況。」、「就本會訪視了解，聲請人稱其無充

足經濟能力繼續負擔未成年子女開銷，亦未有充足時間照

顧、陪伴未成年子女，因此希望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

女親權人。本會評估聲請人身心及支持系統尚屬穩定，而聲

請人雖自述其經濟能力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生活開銷，然

聲請人已持續逾一年，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

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聲請人無繼續照顧未成年子女

之意願，僅願意行使次女之親權，且本案亦由台中市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追蹤服務之，又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不清

楚相對人對於本案件之想法」此有該基金會113年5月21日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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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監字第113050064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四)相對人一方，經中華民國珍珠社會福利服務協會對其進行訪

視，結果略以：「1.相對人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有穩定工

作、住處及收入，但無其他家人能夠提供協助，108-111年

間雖曾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但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

週末才返家，生活的實質照顧經驗較少，且未成年子女1為

多重障礙，可能需要的生活照顧較多，在欠缺家庭資源及照

顧經濟的情況下，親職能力應該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應有的

照顧及陪伴。2.親職時間評估：相對人目前從事正常日班工

作，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留宿，假日才返家，應該能夠

提供未成年子女足夠的親職時間。3.照護環境評估：相對人

家中雜物較多且欠缺無障礙設施，若依照相對人所描述未成

年子女1之實際障礙情形，家中環境可能無法提供未成年子

女1合適的居住條件，但因未實際訪視未成年子女1、無從評

估起，但相對人家中環境目前無法提供良好的照護環境。4.

親權意願評估：相對人無意願行使親權或擔任主要照顧者。

5.教育規劃評估：相對人表示未成年子女1從就學以來便就

讀○○特珠教育學校，當時選擇○○特殊教育學校就是因為

評估該校的教育規劃及環境較適合未成年子女1，因此無更

動打算。」、「依照相對人所言，未成年子女為多重障礙

者，就學及日常生活以○○特殊教育學校為主，相對人無擔

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之意願，建議鈞院參考其他證據自為

裁定」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5月10日珍珠調字第11300165

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五)按「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

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

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

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

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

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

中，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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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

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母原

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斷何

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程度

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

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此有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

已11歲之齡，然其到場經法官訊問諸如：「請問你是○○

嗎？)」、「旁邊的人是不是媽媽？」、「你之前有看過爸

爸、有跟爸爸住一起嗎？」、「午餐有沒有吃？」等問題，

未成年子女丙○○皆僅能微笑，然並無任何陳述。由上可知

未成年子女丙○○身心具有障礙情形，需要更多關心與愛

護，然依前開訪視報告可知，相對人自與聲請人離婚後，對

上開未成年子女少有聞問，長期未有關懷，未曾負擔未成年

子女扶養費，甚經本院合法通知請其到場說明，相對人亦未

置理，難認相對人適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反之，聲請人為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丙○○之人，而在聲請

人照顧之下，佐以保母、特教學校之支援，未成年子女丙○

○目前所受照顧情形尚無明顯不適之處。而聲請人固然因負

擔沉重而感受辛苦，然仍得尋求各種社會資源給予支持，現

階段尚無證據證明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有何明顯不利益之

處，而有改定之必要。基此，聲請人提起本件改定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然與民法第1055條第3項所定改

定親權之要件不符，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第一項。

(六)至於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辛苦忙碌，身心倦意，無意擔任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雖值得理解，然聲請人

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所育子女本有照顧義務，此由民法

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即明。然為求聲請人獲得更多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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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仍得依法向相對人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

費或返還代墊扶養費，並得至政府有關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尋求更多資源與支持，俾利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

益，附此敘明。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 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

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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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甲○○    （住所經請求保密）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6年9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7月16日和解離婚成立，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前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
(二)然因聲請人經濟能力不佳，開銷甚大，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生活照顧(不含未成年子女戊○○)，爰請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
(三)因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聲請人沒有其他的支持系統，無能力帶2個孩子。聲請人目前是夜間工作，非常勞累，想轉到正常上班時間的工作，但是收入會減少，希望跟相對人一人帶一個小孩。目前兩個小孩都是跟聲請人一起生活，未成年子女丙○○平日在○○○○特殊學校唸○年級，週一到週五住學校宿舍；而聲請人另名女兒念○○國小，未成年子女白天去上課，晚上由保母照顧，但保母週末會休假，故週末都是由聲請人照顧，負擔很重。且目前女兒是叛逆期不好顧，未成年子女丙○○又是特教生，聲請人已經快負荷不了。但相對人父母有房子、田地，相對人在○○的屠宰場做豬隻標誌，應該有穩定收入，但相對人卻不願意負擔小孩的費用，說一個人過得很自由，沒有意願顧小孩，故聲請人才要走法律程序，希望聲請人照顧女兒，未成年子女○○給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會流口水，女兒就會排斥未成年子女丙○○。目前聲請人有向社會局申請相關資源，暑假有居家服務，但是一個月只有新臺幣2 萬多元的額度，喘息服務每年有48個單位，每個單位有2至3小時。未成年子女丙○○在家裡的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都在○○實驗學校，學校的控管也很嚴格。未成年子女丙○○由相對人照顧時，會聽相對人的話，但在聲請人這邊時，有時候固執起來真的很難顧等語。
(四)並聲明：⒈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定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於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7月16日離婚，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又本件聲請人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故本件審理核心即為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擔任，聲請人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而應予改定之必要？合先敘明。
(三)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丙○○進行訪視，結果略以：「1.親權能力評估：據本會了解，在身心健康部分，聲請人自述其近期未做過身體健康檢查，無慢性及精神上之疾病，但因工作因素會需喝酒，因此會吃肝藥，本會訪視觀察聲請人外觀無明顯傷痕、四肢活動自如、語言表達亦屬流暢。在經濟及支持系統部分，聲請人自述其在舞廳工作，目前每月收入約4至5萬元，相較過去少了一半收入，目前需固定負擔開銷為每月房租1萬7仟元(扣除租屋補助尚需負擔1萬3仟元)、管理費1仟元、水、電、瓦斯費用約1仟5佰元、保母費近1萬5仟元、次女安親班費用約1仟元(已有補助)，每學期未成年子女們學費約4、5仟元，每季自己勞、健保加上次女、未成年子女健保費約1萬元、汽車車位租金6仟3佰元，每年汽車燃料稅約7、8仟元，每月收支經常無法平衡，或僅能持平。聲請人稱僅有保母及居服員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在經濟上，目前自己、次女與未成年子女皆有中低收入戶身分，次女每月能領取兒少補助2仟元，而未成年子女有身心障礙者身分，因此其每月能領取4、5仟元之補助款，若收支無法平衡，僅能向朋友借支。綜上本會衡量聲請人各項能力，聲請人稱其無親友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僅能仰賴保母、居服員，而雖聲請人稱其每月收入無法完全支應開銷，然由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次女生活所需開銷已持續逾一年，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2.親職時間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其能掌握現階段未成年子女作息、發展及健康等狀況。在親職時間上，聲請人稱其工作時間為晚上8、9點至隔天早上3點至6點之間，週六、日為照顧次女及未成年子女，聲請人會休假，平時未成年子女皆住校，週六下午至週一早上由自己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次女。綜上本會評估雖聲請人有安排相關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員，假日時亦可協助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務，然聲請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間似較為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自述目前租屋給未成年子女、次女居住環境為社區大樓之一戶(平時聲請人皆與其男友同住其他住所)，共有四間房間，平時次女與保母同寢，週五至週日次女則會與未成年子女同寢。本會觀察屋內無明顯氣味、環境尚屬整潔、明亮、活動空間亦屬充足；外部環境，聲請人自認目前住所附近生活機能便利，鄰近學校等地。4.親權意願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稱其經濟狀況吃緊，然聲請人為賺取較高收入僅能從事八大夜間工作，因此無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聲請人考量相對人及其家人較有資源、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希望未來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在會面交往部分，未來若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能較彈性，可至相對人住所或學校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希望能接未成年子女回臺中過夜。綜上未來聲請人有相關與未成年子女維繫親子互動之規劃，另就聲請人所述從其接回未成年子女後，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不曾聞問，惟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無法全盤了解兩造過往聯繫、對於會面交往討論情形，請鈞院再為衡酌兩造善意父母之程度。5.教育規劃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未來希望未成年子女能在○○實驗學校讀到國中畢業，高中階段能在○○區身心障礙者學校就讀，主要會訓練智能障礙生生活自理之能力，未來期望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綜上本會評估聲請人有相關教育之規劃，然聲請人無繼續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之意願。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現年雖已11歲，然就聲請人所述其無語言表達能力，且本會嘗試與未成年子女談話，未成年子女僅會透過微笑、手部動作做回應，因此本會並未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談。本會觀察當聲請人給未成年子女一些指令，如:不要再玩罐子、先去穿鞋子，未成年子女皆能聽從，但其不會給予回應，又本會觀察未成年子女左、右腳小腿皆有類似痕跡之瘀傷(聲請人稱之前未成年子女被機車排氣管燙傷，當下有帶其就診)、右手手腕上亦有圓點受傷痕跡(聲請人稱其在樓梯處跌倒受傷)，另聲請人亦稱未成年子女皮膚較薄，容易瘀青，像是未成年子女坐在木頭靠背椅上，未成年子女背部便有紅腫、瘀青情形，然次女亦有坐在木頭靠背椅上，其並無此狀況。現階段仍有家防中心游社工定期家訪、追蹤，故請鈞院調閱相關訪視資料後，再為了解未成年子女詳細受照顧狀況。」、「就本會訪視了解，聲請人稱其無充足經濟能力繼續負擔未成年子女開銷，亦未有充足時間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因此希望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本會評估聲請人身心及支持系統尚屬穩定，而聲請人雖自述其經濟能力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生活開銷，然聲請人已持續逾一年，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聲請人無繼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僅願意行使次女之親權，且本案亦由台中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追蹤服務之，又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不清楚相對人對於本案件之想法」此有該基金會113年5月21日財龍監字第113050064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四)相對人一方，經中華民國珍珠社會福利服務協會對其進行訪視，結果略以：「1.相對人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有穩定工作、住處及收入，但無其他家人能夠提供協助，108-111年間雖曾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但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週末才返家，生活的實質照顧經驗較少，且未成年子女1為多重障礙，可能需要的生活照顧較多，在欠缺家庭資源及照顧經濟的情況下，親職能力應該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應有的照顧及陪伴。2.親職時間評估：相對人目前從事正常日班工作，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留宿，假日才返家，應該能夠提供未成年子女足夠的親職時間。3.照護環境評估：相對人家中雜物較多且欠缺無障礙設施，若依照相對人所描述未成年子女1之實際障礙情形，家中環境可能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1合適的居住條件，但因未實際訪視未成年子女1、無從評估起，但相對人家中環境目前無法提供良好的照護環境。4.親權意願評估：相對人無意願行使親權或擔任主要照顧者。5.教育規劃評估：相對人表示未成年子女1從就學以來便就讀○○特珠教育學校，當時選擇○○特殊教育學校就是因為評估該校的教育規劃及環境較適合未成年子女1，因此無更動打算。」、「依照相對人所言，未成年子女為多重障礙者，就學及日常生活以○○特殊教育學校為主，相對人無擔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之意願，建議鈞院參考其他證據自為裁定」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5月10日珍珠調字第11300165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五)按「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母原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此有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已11歲之齡，然其到場經法官訊問諸如：「請問你是○○嗎？)」、「旁邊的人是不是媽媽？」、「你之前有看過爸爸、有跟爸爸住一起嗎？」、「午餐有沒有吃？」等問題，未成年子女丙○○皆僅能微笑，然並無任何陳述。由上可知未成年子女丙○○身心具有障礙情形，需要更多關心與愛護，然依前開訪視報告可知，相對人自與聲請人離婚後，對上開未成年子女少有聞問，長期未有關懷，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甚經本院合法通知請其到場說明，相對人亦未置理，難認相對人適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反之，聲請人為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丙○○之人，而在聲請人照顧之下，佐以保母、特教學校之支援，未成年子女丙○○目前所受照顧情形尚無明顯不適之處。而聲請人固然因負擔沉重而感受辛苦，然仍得尋求各種社會資源給予支持，現階段尚無證據證明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有何明顯不利益之處，而有改定之必要。基此，聲請人提起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然與民法第1055條第3項所定改定親權之要件不符，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
(六)至於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辛苦忙碌，身心倦意，無意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雖值得理解，然聲請人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所育子女本有照顧義務，此由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即明。然為求聲請人獲得更多喘息空間，聲請人仍得依法向相對人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或返還代墊扶養費，並得至政府有關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尋求更多資源與支持，俾利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附此敘明。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 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甲○○    （住所經請求保密）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6年9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
    造於109年7月16日和解離婚成立，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前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
(二)然因聲請人經濟能力不佳，開銷甚大，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
    女丙○○之生活照顧(不含未成年子女戊○○)，爰請求兩造所生
    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
    。
(三)因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聲請人沒有其他的支持系統，
    無能力帶2個孩子。聲請人目前是夜間工作，非常勞累，想
    轉到正常上班時間的工作，但是收入會減少，希望跟相對人
    一人帶一個小孩。目前兩個小孩都是跟聲請人一起生活，未
    成年子女丙○○平日在○○○○特殊學校唸○年級，週一到週五住
    學校宿舍；而聲請人另名女兒念○○國小，未成年子女白天去
    上課，晚上由保母照顧，但保母週末會休假，故週末都是由
    聲請人照顧，負擔很重。且目前女兒是叛逆期不好顧，未成
    年子女丙○○又是特教生，聲請人已經快負荷不了。但相對人
    父母有房子、田地，相對人在○○的屠宰場做豬隻標誌，應該
    有穩定收入，但相對人卻不願意負擔小孩的費用，說一個人
    過得很自由，沒有意願顧小孩，故聲請人才要走法律程序，
    希望聲請人照顧女兒，未成年子女○○給相對人照顧。未成年
    子女丙○○是特教生，會流口水，女兒就會排斥未成年子女丙
    ○○。目前聲請人有向社會局申請相關資源，暑假有居家服務
    ，但是一個月只有新臺幣2 萬多元的額度，喘息服務每年有
    48個單位，每個單位有2至3小時。未成年子女丙○○在家裡的
    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都在○○實驗學校，學校的控管也很嚴
    格。未成年子女丙○○由相對人照顧時，會聽相對人的話，但
    在聲請人這邊時，有時候固執起來真的很難顧等語。
(四)並聲明：⒈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定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
    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
    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
    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
    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
    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
    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
    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
    ，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
    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
    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
    ，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
    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
    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於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
    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
    年7月16日離婚，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
    。又本件聲請人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故本件審理核心即為未成年子女丙○○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擔任，聲請人是否有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而應予改定之
    必要？合先敘明。
(三)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對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丙○○進行訪視，結果略以：「1.
    親權能力評估：據本會了解，在身心健康部分，聲請人自述
    其近期未做過身體健康檢查，無慢性及精神上之疾病，但因
    工作因素會需喝酒，因此會吃肝藥，本會訪視觀察聲請人外
    觀無明顯傷痕、四肢活動自如、語言表達亦屬流暢。在經濟
    及支持系統部分，聲請人自述其在舞廳工作，目前每月收入
    約4至5萬元，相較過去少了一半收入，目前需固定負擔開銷
    為每月房租1萬7仟元(扣除租屋補助尚需負擔1萬3仟元)、管
    理費1仟元、水、電、瓦斯費用約1仟5佰元、保母費近1萬5
    仟元、次女安親班費用約1仟元(已有補助)，每學期未成年
    子女們學費約4、5仟元，每季自己勞、健保加上次女、未成
    年子女健保費約1萬元、汽車車位租金6仟3佰元，每年汽車
    燃料稅約7、8仟元，每月收支經常無法平衡，或僅能持平。
    聲請人稱僅有保母及居服員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在經濟
    上，目前自己、次女與未成年子女皆有中低收入戶身分，次
    女每月能領取兒少補助2仟元，而未成年子女有身心障礙者
    身分，因此其每月能領取4、5仟元之補助款，若收支無法平
    衡，僅能向朋友借支。綜上本會衡量聲請人各項能力，聲請
    人稱其無親友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僅能仰賴保母、居服員
    ，而雖聲請人稱其每月收入無法完全支應開銷，然由聲請人
    負擔未成年子女、次女生活所需開銷已持續逾一年，故本會
    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2.
    親職時間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其能掌握現階段未
    成年子女作息、發展及健康等狀況。在親職時間上，聲請人
    稱其工作時間為晚上8、9點至隔天早上3點至6點之間，週六
    、日為照顧次女及未成年子女，聲請人會休假，平時未成年
    子女皆住校，週六下午至週一早上由自己照顧未成年子女及
    次女。綜上本會評估雖聲請人有安排相關照顧未成年子女之
    人員，假日時亦可協助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務，然聲請人親自
    照顧未成年子女時間似較為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
    自述目前租屋給未成年子女、次女居住環境為社區大樓之一
    戶(平時聲請人皆與其男友同住其他住所)，共有四間房間，
    平時次女與保母同寢，週五至週日次女則會與未成年子女同
    寢。本會觀察屋內無明顯氣味、環境尚屬整潔、明亮、活動
    空間亦屬充足；外部環境，聲請人自認目前住所附近生活機
    能便利，鄰近學校等地。4.親權意願評估：據本會了解，聲
    請人稱其經濟狀況吃緊，然聲請人為賺取較高收入僅能從事
    八大夜間工作，因此無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聲請人考量
    相對人及其家人較有資源、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希望
    未來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在會面交往部分
    ，未來若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希望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能較彈性，可至相對人住所或學校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亦希望能接未成年子女回臺中過夜。綜上未來聲請人有
    相關與未成年子女維繫親子互動之規劃，另就聲請人所述從
    其接回未成年子女後，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不曾聞問，惟本
    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無法全盤了解兩造過往聯繫、對於
    會面交往討論情形，請鈞院再為衡酌兩造善意父母之程度。
    5.教育規劃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未來希望未成年
    子女能在○○實驗學校讀到國中畢業，高中階段能在○○區身心
    障礙者學校就讀，主要會訓練智能障礙生生活自理之能力，
    未來期望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綜上本會評估
    聲請人有相關教育之規劃，然聲請人無繼續負擔未成年子女
    教育費用之意願。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
    女現年雖已11歲，然就聲請人所述其無語言表達能力，且本
    會嘗試與未成年子女談話，未成年子女僅會透過微笑、手部
    動作做回應，因此本會並未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談。本會觀
    察當聲請人給未成年子女一些指令，如:不要再玩罐子、先
    去穿鞋子，未成年子女皆能聽從，但其不會給予回應，又本
    會觀察未成年子女左、右腳小腿皆有類似痕跡之瘀傷(聲請
    人稱之前未成年子女被機車排氣管燙傷，當下有帶其就診)
    、右手手腕上亦有圓點受傷痕跡(聲請人稱其在樓梯處跌倒
    受傷)，另聲請人亦稱未成年子女皮膚較薄，容易瘀青，像
    是未成年子女坐在木頭靠背椅上，未成年子女背部便有紅腫
    、瘀青情形，然次女亦有坐在木頭靠背椅上，其並無此狀況
    。現階段仍有家防中心游社工定期家訪、追蹤，故請鈞院調
    閱相關訪視資料後，再為了解未成年子女詳細受照顧狀況。
    」、「就本會訪視了解，聲請人稱其無充足經濟能力繼續負
    擔未成年子女開銷，亦未有充足時間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
    ，因此希望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本會評估
    聲請人身心及支持系統尚屬穩定，而聲請人雖自述其經濟能
    力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生活開銷，然聲請人已持續逾一年
    ，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
    能力。惟聲請人無繼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僅願意行使
    次女之親權，且本案亦由台中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追蹤服務
    之，又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不清楚相對人對於本案件
    之想法」此有該基金會113年5月21日財龍監字第113050064
    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四)相對人一方，經中華民國珍珠社會福利服務協會對其進行訪
    視，結果略以：「1.相對人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有穩定工
    作、住處及收入，但無其他家人能夠提供協助，108-111年
    間雖曾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但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
    週末才返家，生活的實質照顧經驗較少，且未成年子女1為
    多重障礙，可能需要的生活照顧較多，在欠缺家庭資源及照
    顧經濟的情況下，親職能力應該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應有的
    照顧及陪伴。2.親職時間評估：相對人目前從事正常日班工
    作，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留宿，假日才返家，應該能夠
    提供未成年子女足夠的親職時間。3.照護環境評估：相對人
    家中雜物較多且欠缺無障礙設施，若依照相對人所描述未成
    年子女1之實際障礙情形，家中環境可能無法提供未成年子
    女1合適的居住條件，但因未實際訪視未成年子女1、無從評
    估起，但相對人家中環境目前無法提供良好的照護環境。4.
    親權意願評估：相對人無意願行使親權或擔任主要照顧者。
    5.教育規劃評估：相對人表示未成年子女1從就學以來便就
    讀○○特珠教育學校，當時選擇○○特殊教育學校就是因為評估
    該校的教育規劃及環境較適合未成年子女1，因此無更動打
    算。」、「依照相對人所言，未成年子女為多重障礙者，就
    學及日常生活以○○特殊教育學校為主，相對人無擔任親權人
    或主要照顧者之意願，建議鈞院參考其他證據自為裁定」等
    語，此有該協會113年5月10日珍珠調字第11300165號函暨所
    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五)按「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
    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
    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
    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
    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
    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
    ，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
    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父
    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母原則、家
    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斷何者對未
    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
    ），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
    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此有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已11歲之齡，
    然其到場經法官訊問諸如：「請問你是○○嗎？)」、「旁邊
    的人是不是媽媽？」、「你之前有看過爸爸、有跟爸爸住一
    起嗎？」、「午餐有沒有吃？」等問題，未成年子女丙○○皆
    僅能微笑，然並無任何陳述。由上可知未成年子女丙○○身心
    具有障礙情形，需要更多關心與愛護，然依前開訪視報告可
    知，相對人自與聲請人離婚後，對上開未成年子女少有聞問
    ，長期未有關懷，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甚經本院合
    法通知請其到場說明，相對人亦未置理，難認相對人適任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反之，聲請人為實際照顧
    未成年子女丙○○之人，而在聲請人照顧之下，佐以保母、特
    教學校之支援，未成年子女丙○○目前所受照顧情形尚無明顯
    不適之處。而聲請人固然因負擔沉重而感受辛苦，然仍得尋
    求各種社會資源給予支持，現階段尚無證據證明由聲請人擔
    任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
    女丙○○有何明顯不利益之處，而有改定之必要。基此，聲請
    人提起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然與民
    法第1055條第3項所定改定親權之要件不符，自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
(六)至於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辛苦忙碌，身心倦意，無意擔任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雖值得理解，然聲請人
    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所育子女本有照顧義務，此由民法
    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
    養之權利義務。」即明。然為求聲請人獲得更多喘息空間，
    聲請人仍得依法向相對人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
    或返還代墊扶養費，並得至政府有關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尋求更多資源與支持，俾利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
    附此敘明。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 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
    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甲○○    （住所經請求保密）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6年9月13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7月16日和解離婚成立，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前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
(二)然因聲請人經濟能力不佳，開銷甚大，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丙○○之生活照顧(不含未成年子女戊○○)，爰請求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
(三)因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聲請人沒有其他的支持系統，無能力帶2個孩子。聲請人目前是夜間工作，非常勞累，想轉到正常上班時間的工作，但是收入會減少，希望跟相對人一人帶一個小孩。目前兩個小孩都是跟聲請人一起生活，未成年子女丙○○平日在○○○○特殊學校唸○年級，週一到週五住學校宿舍；而聲請人另名女兒念○○國小，未成年子女白天去上課，晚上由保母照顧，但保母週末會休假，故週末都是由聲請人照顧，負擔很重。且目前女兒是叛逆期不好顧，未成年子女丙○○又是特教生，聲請人已經快負荷不了。但相對人父母有房子、田地，相對人在○○的屠宰場做豬隻標誌，應該有穩定收入，但相對人卻不願意負擔小孩的費用，說一個人過得很自由，沒有意願顧小孩，故聲請人才要走法律程序，希望聲請人照顧女兒，未成年子女○○給相對人照顧。未成年子女丙○○是特教生，會流口水，女兒就會排斥未成年子女丙○○。目前聲請人有向社會局申請相關資源，暑假有居家服務，但是一個月只有新臺幣2 萬多元的額度，喘息服務每年有48個單位，每個單位有2至3小時。未成年子女丙○○在家裡的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都在○○實驗學校，學校的控管也很嚴格。未成年子女丙○○由相對人照顧時，會聽相對人的話，但在聲請人這邊時，有時候固執起來真的很難顧等語。
(四)並聲明：⒈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相對人任之。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二、相對人經通知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定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定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於原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丙○○(男、000年0月00日生)、戊○○(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7月16日離婚，上開2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由法院裁命由聲請人任之等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又本件聲請人僅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相對人任之，故本件審理核心即為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擔任，聲請人是否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而應予改定之必要？合先敘明。
(三)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對聲請人及未成年子女丙○○進行訪視，結果略以：「1.親權能力評估：據本會了解，在身心健康部分，聲請人自述其近期未做過身體健康檢查，無慢性及精神上之疾病，但因工作因素會需喝酒，因此會吃肝藥，本會訪視觀察聲請人外觀無明顯傷痕、四肢活動自如、語言表達亦屬流暢。在經濟及支持系統部分，聲請人自述其在舞廳工作，目前每月收入約4至5萬元，相較過去少了一半收入，目前需固定負擔開銷為每月房租1萬7仟元(扣除租屋補助尚需負擔1萬3仟元)、管理費1仟元、水、電、瓦斯費用約1仟5佰元、保母費近1萬5仟元、次女安親班費用約1仟元(已有補助)，每學期未成年子女們學費約4、5仟元，每季自己勞、健保加上次女、未成年子女健保費約1萬元、汽車車位租金6仟3佰元，每年汽車燃料稅約7、8仟元，每月收支經常無法平衡，或僅能持平。聲請人稱僅有保母及居服員可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在經濟上，目前自己、次女與未成年子女皆有中低收入戶身分，次女每月能領取兒少補助2仟元，而未成年子女有身心障礙者身分，因此其每月能領取4、5仟元之補助款，若收支無法平衡，僅能向朋友借支。綜上本會衡量聲請人各項能力，聲請人稱其無親友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僅能仰賴保母、居服員，而雖聲請人稱其每月收入無法完全支應開銷，然由聲請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次女生活所需開銷已持續逾一年，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2.親職時間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其能掌握現階段未成年子女作息、發展及健康等狀況。在親職時間上，聲請人稱其工作時間為晚上8、9點至隔天早上3點至6點之間，週六、日為照顧次女及未成年子女，聲請人會休假，平時未成年子女皆住校，週六下午至週一早上由自己照顧未成年子女及次女。綜上本會評估雖聲請人有安排相關照顧未成年子女之人員，假日時亦可協助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務，然聲請人親自照顧未成年子女時間似較為不足。3.照護環境評估：聲請人自述目前租屋給未成年子女、次女居住環境為社區大樓之一戶(平時聲請人皆與其男友同住其他住所)，共有四間房間，平時次女與保母同寢，週五至週日次女則會與未成年子女同寢。本會觀察屋內無明顯氣味、環境尚屬整潔、明亮、活動空間亦屬充足；外部環境，聲請人自認目前住所附近生活機能便利，鄰近學校等地。4.親權意願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稱其經濟狀況吃緊，然聲請人為賺取較高收入僅能從事八大夜間工作，因此無時間照顧未成年子女，且聲請人考量相對人及其家人較有資源、能力照顧未成年子女，因此希望未來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在會面交往部分，未來若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能較彈性，可至相對人住所或學校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亦希望能接未成年子女回臺中過夜。綜上未來聲請人有相關與未成年子女維繫親子互動之規劃，另就聲請人所述從其接回未成年子女後，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不曾聞問，惟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無法全盤了解兩造過往聯繫、對於會面交往討論情形，請鈞院再為衡酌兩造善意父母之程度。5.教育規劃評估：據本會了解，聲請人自述未來希望未成年子女能在○○實驗學校讀到國中畢業，高中階段能在○○區身心障礙者學校就讀，主要會訓練智能障礙生生活自理之能力，未來期望由相對人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綜上本會評估聲請人有相關教育之規劃，然聲請人無繼續負擔未成年子女教育費用之意願。6.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現年雖已11歲，然就聲請人所述其無語言表達能力，且本會嘗試與未成年子女談話，未成年子女僅會透過微笑、手部動作做回應，因此本會並未與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談。本會觀察當聲請人給未成年子女一些指令，如:不要再玩罐子、先去穿鞋子，未成年子女皆能聽從，但其不會給予回應，又本會觀察未成年子女左、右腳小腿皆有類似痕跡之瘀傷(聲請人稱之前未成年子女被機車排氣管燙傷，當下有帶其就診)、右手手腕上亦有圓點受傷痕跡(聲請人稱其在樓梯處跌倒受傷)，另聲請人亦稱未成年子女皮膚較薄，容易瘀青，像是未成年子女坐在木頭靠背椅上，未成年子女背部便有紅腫、瘀青情形，然次女亦有坐在木頭靠背椅上，其並無此狀況。現階段仍有家防中心游社工定期家訪、追蹤，故請鈞院調閱相關訪視資料後，再為了解未成年子女詳細受照顧狀況。」、「就本會訪視了解，聲請人稱其無充足經濟能力繼續負擔未成年子女開銷，亦未有充足時間照顧、陪伴未成年子女，因此希望能改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本會評估聲請人身心及支持系統尚屬穩定，而聲請人雖自述其經濟能力已無力負擔未成年子女生活開銷，然聲請人已持續逾一年，故本會認為聲請人似乎並非完全無行使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能力。惟聲請人無繼續照顧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僅願意行使次女之親權，且本案亦由台中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追蹤服務之，又本會僅與聲請人進行訪談，不清楚相對人對於本案件之想法」此有該基金會113年5月21日財龍監字第113050064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四)相對人一方，經中華民國珍珠社會福利服務協會對其進行訪視，結果略以：「1.相對人親權能力評估：相對人有穩定工作、住處及收入，但無其他家人能夠提供協助，108-111年間雖曾獨立照顧未成年子女，但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週末才返家，生活的實質照顧經驗較少，且未成年子女1為多重障礙，可能需要的生活照顧較多，在欠缺家庭資源及照顧經濟的情況下，親職能力應該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應有的照顧及陪伴。2.親職時間評估：相對人目前從事正常日班工作，未成年子女1平日在學校留宿，假日才返家，應該能夠提供未成年子女足夠的親職時間。3.照護環境評估：相對人家中雜物較多且欠缺無障礙設施，若依照相對人所描述未成年子女1之實際障礙情形，家中環境可能無法提供未成年子女1合適的居住條件，但因未實際訪視未成年子女1、無從評估起，但相對人家中環境目前無法提供良好的照護環境。4.親權意願評估：相對人無意願行使親權或擔任主要照顧者。5.教育規劃評估：相對人表示未成年子女1從就學以來便就讀○○特珠教育學校，當時選擇○○特殊教育學校就是因為評估該校的教育規劃及環境較適合未成年子女1，因此無更動打算。」、「依照相對人所言，未成年子女為多重障礙者，就學及日常生活以○○特殊教育學校為主，相對人無擔任親權人或主要照顧者之意願，建議鈞院參考其他證據自為裁定」等語，此有該協會113年5月10日珍珠調字第11300165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乙份在卷可稽。
(五)按「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所謂「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並無明確、具體且固定不變之判斷標準，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中，先查明一切對未成年子女有影響之有利或不利之因素（例如從尊重子女意願原則、繼續性原則、手足不分離原則、父母適性比較衡量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善意父母原則、家庭暴力行為人受不利推定原則等及其他因素，判斷何者對未成年子女有利，何者不利，以及該有利或不利之程度如何等），再綜合衡量各項有利或不利之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此有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未成年子女丙○○已11歲之齡，然其到場經法官訊問諸如：「請問你是○○嗎？)」、「旁邊的人是不是媽媽？」、「你之前有看過爸爸、有跟爸爸住一起嗎？」、「午餐有沒有吃？」等問題，未成年子女丙○○皆僅能微笑，然並無任何陳述。由上可知未成年子女丙○○身心具有障礙情形，需要更多關心與愛護，然依前開訪視報告可知，相對人自與聲請人離婚後，對上開未成年子女少有聞問，長期未有關懷，未曾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甚經本院合法通知請其到場說明，相對人亦未置理，難認相對人適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反之，聲請人為實際照顧未成年子女丙○○之人，而在聲請人照顧之下，佐以保母、特教學校之支援，未成年子女丙○○目前所受照顧情形尚無明顯不適之處。而聲請人固然因負擔沉重而感受辛苦，然仍得尋求各種社會資源給予支持，現階段尚無證據證明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丙○○有何明顯不利益之處，而有改定之必要。基此，聲請人提起本件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然與民法第1055條第3項所定改定親權之要件不符，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一項。
(六)至於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辛苦忙碌，身心倦意，無意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部分，雖值得理解，然聲請人既為未成年子女之母，對所育子女本有照顧義務，此由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即明。然為求聲請人獲得更多喘息空間，聲請人仍得依法向相對人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丙○○之扶養費或返還代墊扶養費，並得至政府有關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尋求更多資源與支持，俾利未成年子女丙○○之最佳利益，附此敘明。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 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陳斐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如玲


